附件2
农药监督抽查结果确认通知书（样本）
               ：
根据《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农药监督抽查的通知》（湘农办药检〔2018〕75号），我单位于       年
     月     日在        省      市（县）的        （农药经营者名称）抽取标称         （生产企业名称）生产的     产品，农药登记证号为：         ，生产日期（批号）为          。
经质量检测和判定，结果如下（质量检测报告附后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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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判定结果为：合格/不合格（不合格的，注明具体违规行为）。
现将监督抽查检测和判定结果通知你单位，请予以确认。如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，向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农药检定所提出书面申请（地址：长沙市教育街号，邮政编码：410005；电话：0731-82569856；传真:0731-84417198），书面说明理由，提供相关证据，并抄送我单位和承检机构。逾期未提出异议的，视为认可监督抽查结果。
 抽查单位（公章）
 年   月   日
